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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臺中市葳格高級中學學生校內實習實施辦法 
104年 3月 2日行政會議通過 

壹、高級中等學校實習課程實施辦法 

貳、實施目的： 

一、提供學生模擬職場實作的機會，學習基本工作技能及態度，以提高進入職場適應能

力。 

二、開拓就業領域與管道。 

三、熟悉職場工作性質，達到充份練習的機會。 

四、學習餐桌禮儀與服勤技巧。 

參、辦理單位：本校實習輔導處  

肆、實施對象：本校高職部餐飲科及觀光科一、二年級學生 

伍、實施地點：葳格國際產學合作中心 

陸、實施方式： 

一、實習安排： 

(1)每學期預定自開學第二週開始為期 15週。 

(2)每位學生皆需依排定時間至葳格國際產學合作中心進行實習，並完成基本點數

16點(1小時 1點)，若因故未能按照排定時間前往，需另找時間完成規定點數。 

(3)表現優異者將頒發表現優異獎狀。 

二、實習須知： 

(1) 學期排定校內實習輪流表，各班實習股長按表通知學生前往指定地點報到。如

未能按時參加，必須向實習處報備，否則依校規議處。 

(2) 學生必須於實習結束後，繳交心得報告（須打字），由實習股長收齊後送實習老

師評閱。 

三、實習注意事項： 

(1)做好份內的工作 

(2)勿遲到早退。 

(3)若因為生病或有其他原因無法到場實習者，則須請其他同學代替。 

(4)若請他人代為實習時請簽名時加 ○○○ 代，需在備註欄說明。若代理的時段為

需要請公假時段，也請經理要幫代理人請公假。 

四、實習心得： 

(1)實習結束後最遲要在隔週禮拜五交出實習心得報告。實習心得寫完後交給實習處

實習組長。 

(2)若未交實習心得視為實習程序未完成，則不發給實習證明書。 

五、實習成績： 

該成績列入該學期餐旅服務課程學期成績 10%。 

六、另將各學生實習表現列入考核，做得太差者依校規懲處，表現優異者依校規獎勵並

頒發實習優異獎狀。 

七、若實習當日非實習課程，將利用課後時間進行補救教學。 

 

柒、 預期成效 

一、 利用本校實習場所，並請老師指導學生實習職場禮儀及服勤技巧，並藉由實際操

作，使理論與實務相互配合，以期達到最好實習效果。 

二、 學生在實習環境中，學習各項禮儀、服勤方式及了解辦理驗會之流程，並在工作

的獲得、工作的適應及就業的有關需求上，視個人情況得到足夠的支持與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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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取得成功的就業準備。 

三、 藉由實習職場中學習與人溝通、互動的基本概念，熟稔職場禮儀及職場安全，以

期開發就業機會。 

 

捌、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 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